
 

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济院政字〔2007〕11 号 

               

 

济 宁 学 院 
科研奖励条例及获奖补充规定 

 
 

为了进一步推动我院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展，提高科

研成果的档次，促进高水平学术成果的产生，使我院科研工作

再上新台阶，在原学校科研奖励条例的基础上特制定如下补充

规定。 

一、科研成果 

（一）论文 

1．我院教师以第一作者、且所署单位为我院，在《SCIENCE》、

《NATURE》上发表论文，奖励额度为 10 万元/篇；我校教师为

第 2 位者，2万元/篇;其余每降低一个位次减 0.2 万元。 

2．在 SCI、SSCI、EI、ISTP 上发表（第一作者第一单位）

影响因子≥3，奖励 2 万元/篇；2≤影响因子<3，奖励 1.5 万元

/篇；影响因子<2 或被《新华文摘》全文转载，奖励 1 万元/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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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（以新版北图为准），第一

作者第一单位为我院的，为我院界定的 B类，奖励 0.2 万元/篇；

C 类，奖励 0.08 万元/篇。文科不足 2000 字、理科不足 1500

字的论文，对应级别减半奖励；文科不足 1500 字、理科不足 1000

字，不予奖励。 

4. 第 2、3 条中，第一作者（含通讯作者），第二单位为我

院的，奖励按规定数额的二分之一发放；第三单位为我院的，

奖励按规定数额的三分之一发放；以此类推。 

（二）获奖 

国家级自然科学奖，科技进步奖，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

研究优秀成果奖，国家技术发明奖，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，

按 1:3 配套奖金。 

省级按 1:2 配套奖金。 

市级按 1:1 配套奖金。 

对于无奖金的省级以上奖励按照山东省教育厅奖励标准，学

校给以配套奖金。 

（三）学术著作及教材 

1．专著：经同行专家鉴定且字数在 15 万以上，每部奖励 2

万元。 

2．编著：我校教师为主编，字数在 15 万以上，每部奖励

0.5 万元。 

3．教材（省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编写）：我校教师为

主编，字数在 15 万以上的，国家级奖励 1 万元，省级奖励 0.5

万元。 

（四）应用技术 

1．属职务发明且被中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的发明专利、

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，学校给予一定的奖励。发明专

利 0.5 万元/项；实用新型专利 0.2 万元/项；外观设计专利 0.1

万元/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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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应用技术成果按计划完成并通过鉴定，学校给予奖励。

凡通过国家级鉴定，0.8 万元/项；省、部级鉴定，0.5 万元/项；

市、厅级鉴定，0.2 万元/项。 

二、专项奖励 

（一）音乐作品（包括作词、作曲及演唱）比赛奖励 

1．在中国音协主办的全国性比赛中获奖的我院教师（首

位），奖励标准为：一等奖 1.5 万元，二等奖 1万元，三等奖 0.5

万元。 

2．在文化部、广播电视电影总局、山东省音协主办的比赛

中获奖的我院教师（首位），奖励标准为：一等奖 0.5 万元，二

等奖 0.3 万元，三等奖 0.1 万元。 

3．在山东省文化厅、山东省广播电视厅主办的比赛中获奖

的教师（首位），奖励标准为：一等奖 0.1 万元，二等奖 0.05

万元。 

（二）美术作品比赛奖励 

1．我院教师完成的作品，在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美术类作

品比赛中获奖，奖励标准为：一等奖 1.5 万元，二等奖 1 万元，

三等奖 0.5 万元。 

2．在文化部、广播电视电影总局、山东省美协主办的比赛

中获奖的我院教师，奖励标准为：一等奖 0.5 万元，二等奖 0.3

万元，三等奖 0.1 万元。 

3．在山东省文化厅、山东省广播电视厅主办的比赛中获奖

的教师，奖励标准为：一等奖 0.1 万元，二等奖 0.05 万元。 

（三）体育比赛奖励 

1．在国家级体育主管部门或教育部举办的正式的全国性比

赛中获得金、银、铜牌的我院指导老师（首位），分别给予奖

励 0.5 万元、0.3 万元、0.1 万元。 

2．在省级体育主管部门或教育厅举办的正式的全省性比赛

中获得金、银牌的我院指导老师（首位），分别给予奖励 0.1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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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、0.05 万元。 

以上所列奖励级别的认定按获奖证书中所盖第一单位印章

为准。 

（四）数学建模、电子设计、科技创新活动竞赛奖励 

1．在国家级主管部门举办的全国性数学建模竞赛、电子设

计竞赛、科技创新活动竞赛中获得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

我院指导教师（首位），分别给予奖励 0.5 万元、0.3 万元、0.1

万元。 

2．在省级主管部门举办的全国性数学建模竞赛、电子设计

竞赛、科技创新活动竞赛中获得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我

院指导教师（首位），分别给予津贴 0.3 万元、0.1 万元、0.05

万元。 

三、附则 

1．原《济宁师范专科学校科研奖励条例》与本规定不一致

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
2．本规定解释权归科研处。 

 

 

 

 

二〇〇七年七月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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